
沁发改发〔2025〕7 号

各城燃企业：

现将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晋城市市区管道

煤层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>的通知》（晋市发改价管发〔2025〕

11 号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管道煤层气上下游价格联动，主要是指我县居民用气和非居

民用气的购气价格和终端销售价格的联动，联动机制的适用范围

为全县。



二、联动方式

由城镇燃气企业向县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煤

层气价格调整幅度、调整时间的上下游企业价格确认函或合同原

件、结算单据、发票、用户情况等资料。

县价格主管部门对联动价申请进行审核，认为需要价格联动

的，由县价格主管部门研究制定调价方案，适时顺价；当采购价

格下调时，终端销售价格同向调整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晋城市市区管道

煤层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>的通知》（晋市发改价管

发〔2025〕11 号）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沁水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
2025 年 2 月 27 日

沁水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办公

抄送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室 2025 年 2 月 27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